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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 2019－054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鑫期货有限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鑫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期

货”）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沪调查通字 2017-2-076

号）。因华鑫期货涉嫌违反证券期货法律法规，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华鑫期货立案调查(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12月 6 日，华鑫期货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沪证监处罚字[2019]9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 《事

先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日前，华鑫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期货”）涉嫌违反期货法律法

规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

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华鑫期货涉嫌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 

一、华鑫期货实际使用了非本公司购买或开发的交易系统传递客户交易指

令，未对该系统上进行交易的客户账户资金和持仓进行验证，不符合期货公司审

慎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要求 

2014 年 7月至 2015 年 7月，华鑫期货原技术总监金文献组织、安排信息技

术部员工下载、测试、安装、运行、维护由张家港保税区伊世顿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伊世顿公司”）开发的交易系统（以下简称 RM 系统）。华鑫期货

员工将由伊世顿公司实际控制的 27个期货账户（以下简称涉案账户组），从华鑫

期货交易系统切换至 RM系统后，涉案账户组即通过 RM系统传递交易指令，华鑫

期货未对该系统上的交易进行客户账户资金和持仓验证。华鑫期货的违法所得为

公司从涉案账户组通过 RM 系统进行的交易中收取的手续费，扣除“投资者保障

金”、“风险准备金”、“营业税及附加”、“华鑫期货将协议收取的手续费和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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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给手续费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伊世顿的金额”后所得金额。经计算违法所得

额为 10,089,097 元。（违法所得的计算期间始于 2014年 10月 29日，《期货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第 110号令）公布实施之日） 

二、华鑫期货未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业务管理规则、风险管理制度，风险

管理和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缺陷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7 月，金文献安排信息技术部员工将多套 RM 系统下

载、安装至华鑫期货机房服务器内，使用华鑫期货 IP、席位号连接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系统，后又将伊世顿公司客户

端策略机安装在华鑫期货机房内，以便伊世顿公司通过客户端策略机和 RM 系统

进行程序化交易。2015 年 3 月，华鑫期货员工还配合伊世顿公司，抓取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允许使用的飞马系统标识信息，对 RM 系统进行技术伪装。涉案期

间华鑫期货未严格执行对接入信息系统的审批，对交易系统的使用，缺少有效的

管理和监督。 

涉案期间，华鑫期货交易席位的申请、登记、使用均由信息技术部负责，关

于席位号的管理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以致信息技术部员工可以随意使用华鑫期

货席位号连接 RM 系统，且长期未被公司发现。华鑫期货对交易席位的管理缺少

相应的制度规定和有效监督。 

涉案期间，金文献安排信息技术部员工未经申请审批将涉案账户组从公司交

易系统切换到 RM系统，并由该部员工直接将涉案账户组结算和风控数据导入 RM

系统。华鑫期货对客户使用交易系统的切换以及结算、风控数据导入缺乏有效的

管理和监督。 

三、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 

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 沪 01 刑初 78 号），金

文献因配合伊世顿公司因擅自使用 RM 交易系统，绕过华鑫期货公司资金和持仓

验证构成伊世顿公司操纵市场共犯，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

元。 

上述事实，有相关法院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电脑提取

记录以及提供的文件资料，交易所提供的华鑫期货席位登陆信息，华鑫期货提供

的内部 OA流程记录、席位申请材料、IT治理委员会的会议纪要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华鑫期货上述行为涉嫌违反《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

第 110号令）第四十三条第一项“期货公司应当合理设置业务部门及其职能，建

立岗位责任制度，不相容岗位应当分离。交易、结算、财务业务应当由不同部门

和人员分开办理”、第四十九条“期货公司应当具有符合行业标准和自身业务发

展需要的信息系统，制定信息技术管理制度，按照规定设置信息技术部门或岗位，



 

3 
 

保障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期货公司应当在传递交易指令前

对客户账户资金和持仓进行验证”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2013 年 7 月 18 日

修订）第二十二条“期货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业务管理规则、风险管

理制度”、第六十条第一款“期货公司的交易软件、结算软件，应当满足期货公

司审慎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规定，构成《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九十三条中

第八项“在传递交易指令前未对客户账户资金和持仓进行验证”以及《期货交易

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交易软件、结算软件不符合期货公司审慎

经营和风险管理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有关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规定的

要求”、第十六项“违反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规定的违法

违规行为。 

对华鑫期货有限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时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IT

治理委员会主席、分管信息技术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李俊和时任公司技术总监、信

息技术部负责人金文献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期货交易

管理条例》（2013年修订）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1、对华鑫期货有限公司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10,089,097 元，并处

10,089,097元罚款。 

2、对李俊给予警告，并处 3万元罚款。 

3、对金文献给予警告。（因金文献相关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并由司法机关处

以罚金，我局拟对其进行的罚款予以折抵，仅给予其警告，不再另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证监会第 119号令）（以下简称《听证规则》）

第五条之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处罚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华鑫期货有限公司还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根据《听证规则》第八条之规定，若

华鑫期货有限公司申请听证，李俊、金文献可以提出一并参加听证申请，是否准

许，由我局决定。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

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

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 

目前华鑫期货只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续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进

展情况。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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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2 月 10 日 


